
， 

＝ 

□ □
 

（三） □ □
 

（四）

時闢 行程內容 時闢 行程內容

07:00-07: 15 

07: 15-11 : 15 

集合

11:20-12:20 

12:20-13:00 

13:00-13: 10 

13: 10-14: 50 

14:50-15:50 

15:50-16:50 

17:00-18:00 

18:00-18:30 

18:30-20:00 

20:00-20:30 

前往花蓮

中餐
（花蓮炒天下餐廳）

前往
壽豐鄉溪口部落

溪口部落文化聚會所集合

七腳川溪口部落
文化導覽解說

苧痲田採收體驗

苧痲製線工序體驗

部落風味餐

前往東華大學

文化之夜

前往煙波飯店

07: 15-07: 30 

07:30-09:30 

09:30-10:30 

10:30-12:00 

12:00-13:00 

13:00-14:30 

14:30-18:00 

18:00-19:00 

19:00-20:30 

20:30 

集合

前往瑞穗鄉奇美部落

阿美族傳統植物認識

秀姑巒溪生態體驗
（野炊丶捕魚蝦）

部落風味餐

認識麥飯石丶撿麥飯石一製
作Ci far (傳統器皿）

前往蘇澳

晚餐
（番割田甕缸雞）

前往桃圜市政府

抵達溫暖的桃圜巿

奇美部落

／

回



桃園市 112年度原住民族城鄉交流文化活動 

【報名簡章】 

一、 活動緣起： 

桃園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為能促進本市青年透過體驗及學

習全國各縣市當地不同的族群文化及部落生活，特辦理原鄉部

落深度學習之旅，透過實地走訪當地生活環境直接認識各原住

民族多元教育及傳統豐富的文化特色，得以提升對原住民族文

化認同及延續，進而將原住民族文化內涵傳承及發揚。 

另一方面，也透過本次活動的辦理，提升都市原住民族大專

青年間的連結、互助、扶助與學習，逐步建立自我文化的認同

以及對自我文化自信心，更促進大專青年學子在學業上持續的

動力。更透過此活動讓參與學子積極確認人生夢想及大學四年

目標，希望透過本次體驗與學習的過程，能深根族群精神命

脈，提升原住民族學生肯定與認同自我族群身分。 

二、 活動相關單位： 

(一) 指導單位：桃園市政府、桃園市議會 

(二) 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 

(三) 承辦單位：薪創設計有限公司  

三、 活動相關資訊： 

(一) 活動名稱：桃園市112年度原住民族城鄉交流文化活動 

(二) 活動時間及地點： 

1. 活動日期：112年9月13日至9月14日（兩天一夜） 

2. 活動地點： 



 

四、 報名相關資訊： 

（一） 報名資格：具大專院校學籍之學生 

（二） 報名名額：70人。  

（三） 報名期間：即日起至112年8月13日（星期日）下午5時前或

額滿截止。（於112年8月25日，採電話通知報名結果，並寄

發錄取通及行前須知。） 

（四） 報名方式：詳閱報名簡章並採取網路方式報名。 

（https://reurl.cc/y7XLK8） 

五、 報名方式： 

線上報名系統。 

六、 資格審查與錄取通知 

（一） 資格審查： 

1. 檢視應檢附證明是否齊全。 

2. 凡逾期或資格不符者，不予錄取。 

（二） 優先錄取順序：因名額有限，依下列順序錄取。 

活動日期 活動行程 

112年 9月 13日（星期三） 
花蓮縣壽豐鄉溪口部落、七腳川事件與部落遷

移、部落巡禮、苧麻採集體驗 

112年 9月 14日（星期四） 

花蓮縣瑞穗鄉秀姑巒溪生態體驗（野炊、捕魚

蝦）、阿美族傳統植物認識、傳統茅屋文化導

覽解說 

https://reurl.cc/y7XLK8


1. 設籍桃園市且具大專院校學籍之原住民學生。 

2. 就讀桃園市大專院校之原住民學生。 

3. 其他縣市大專院校原住民學生。 

4. 全國各大專院校之非原住民族學生。 

（三） 錄取公告： 

1. 錄取公告：錄取名單將於112年8月25日（五）前於網頁上

統一公告，公告同時將寄發錄取通知單並電話聯繫錄取學

員。 

※經承辦單位公告錄取名單 3日內，如以簡訊及電話聯繫

而通知不到之學員，則取消其資格。 

2. 候補錄取：錄取名單公告後，如有學員主動申請放棄活動，

或經承辦單位以簡訊、電話聯繫而通知不到學員者，將依

序遞補符合資格之學員至額滿為止，候補錄取學員後續將

以簡訊及電話通知。 

七、 其他注意事項： 

(一) 權利與義務 

1. 參加活動之學員需繳交新台幣500元保證金，活動期間因

故無法上課，需提出證明請假（含事假、病假、公假、

公出），無提供者，保證金解繳國庫。 

2. 活動期間相關費用，皆由桃園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負擔

（參訪交通、保險等，惟不包含集合及賦歸之交通費用）。 

3. 如遇天災（如颱風、地震等）或其他不可抗力之情形，經

活動地點之地方政府機關宣布停止上班上課，或其他重大

事故致無法賡續辦理活動，承辦單位將視情況延期或取消，

並即時轉知各參與學員及發佈訊息。 



(二) 學員管理與注意事項 

1. 學員守則 

(1.) 每位學員需承諾本人自參與活動期間，於任何時間地點皆願

意認同並遵守活動所有規章，共同維護團體生活的平安、健

康、和樂，不違背承辦單位工作人員之指導規範。以合乎禮節

之言行態度，尊重並對待活動所有人員，若有違者願接受承

辦單位及桃園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之裁決。 

(2.) 遵守出席承諾並維持團體行動： 

A. 活動進行期間，未經請假無故曠課者、或無故離隊者立即予

以除名，將報警處理後，通知家長及所屬學校單位。 

B. 學員有義務準時參與所有課程及討論，上課或是討論課程

無故遲到超過三次、或違反活動其他規定者，將無法退回

保證金。 

C. 不論於上課、用餐或其他休息時間，皆依照承辦單位工作

人員之帶領規範，以組為單位維持團體行動；學員若未經

規定程序准許即逕自離隊、離開指定之行進路線或活動區

域，警告乙次。 

D. 學員需全程配掛學員證於明顯可識別位置。以上事項請學員

盡力配合，若有嚴重違規情形，承辦單位將予以取消參與活

動資格，並請家長配合前來將學員領回。 

(3.) 請假規則： 

A. 請假採取時間累計，以小時為單位，未滿一小時，以一小時計

算。 

B. 離開本活動，以及回到本活動現場時，皆需立即告知承辦單

位工作人員，以利於承辦單位管理。 

C. 若發生需離隊參加學校補考或競賽檢定等非活動內之教育學

習活動，仍依規定取消學員資格（請於入營前自行檢查並評



估有其他考試、活動或競賽與營隊活動日期互相衝突的可能

性，承辦單位對此恕不負責）。 

D. 若學員因身體不適或生病受傷而請假外出就醫，該請假時數

亦列入缺席計算。為維護並保障學員健康安全，視病情輕重

與不同狀況之考量，承辦單位將代替決定強制就醫或協請家

長帶回學員返家休養之相關決議。 

(4.) 上課時請專心聽講、勿打瞌睡，有問題請先舉手後由授課教

師或主持人許可再發言；發言之前請先起立向講者介紹自我

姓名，發言過程請保持應有禮節，共同維護活動秩序，尊重每

一位學員的學習權與聆聽權。 

(5.) 學員於任何時間地點，皆請勿從事打牌、飲酒等有違自我與

他人安全健康或個人與團體優良形象之活動。 

(6.) 進入或離開用餐地點時，須遵守承辦單位工作人員之帶領指

示，依桌號入座。餐後活動不得離開指定範圍地點，並請於規

定時間之前（若當日課程已全部結束，則以組為單位，依承辦

單位工作人員之指示帶領返回宿舍）。 

2. 學員住宿公約 

(1.) 活動期間，所有學員皆住宿於指定分配之寢室，不得任意自

行更換或對調就寢寢室，有特殊狀況由承辦單位理解考量後

予以協助改善處理；並請學員配合承辦單位依規定程序查問

確認室內安全狀態之要求。任何寢室或室友相關問題皆請立

即向承辦單位報告。 

(2.) 兩性之間應秉持互相尊重之態度，除事前先經承辦單位報告

緣由，並由主辦單位裁決可基於特殊情節狀況之考量後於限

定時間地點範圍內有條件允許之外，無論承辦單位或該寢人

員同意與否，任何學員皆不得進入異性學員寢室。違者警告

乙次，情節嚴重者將予以取消參與活動資格。 



(3.) 23：00起，學員結束一切活動，並回到所屬寢室，保持室內安

靜並上床就寢，以養成良好作息、充分培養翌日密集上課所

需之精神體力，亦不致影響同寢室友睡眠環境需要。學員請

配合承辦單位於的23：00點名與巡察，以上違者警告乙次。 

(4.) 離開寢室務必記得鎖門；貴重物品隨身攜帶。 

(5.) 學員對飯店之財產物品應負共同保管維護之責，如因使用不

當損壞，應照價賠償。使用衛浴設備，請保持乾淨，若不小心

弄髒，請自行清理乾淨以方便下一位使用者。 

(6.) 住宿期間禁止於寢室內吸菸，需共同維護飯店安全。 

(7.) 學員需保持尊重他人、和樂共處之精神，飯店內請勿大聲喧

嘩、歌唱或干擾他人生活所需之安寧，並維護所在環境之整

潔。 

3. 其他注意事項 

(1.) 學員經錄取並同意參加本次活動者，不得委由他人代替參加

活動，違規者，取消本次參加資格並沒收其繳交之保證金新

臺幣500元整。 

(2.) 活動期間學員之膳宿與交通費用，概由桃園市政府原住民族

行政局支付，不另額外收取。但學員如因個人因素，造成飯

店、活動地點、部落等損失，將由所繳交之保證金扣除，不足

額部分，仍需由該學員自付。 

(3.) 報名學員所提供之資料如有偽造、變造、冒用或不實等情事

發生，經查證屬實者，將取消本次參加活動資格，並自負相關

法律責任。 

(4.) 活動期間僅以學員為對象，請勿攜伴（眷屬）參加。若有攜伴

（眷屬）者，經勸告仍未改善，將沒收其保證金，取消本次活

動資格。 

(5.) 夜間23點，所有學員房間不得有其他非該住宿房間人員逗留，



以免影響他人休息與安全，不聽勸阻者，取消其參加活動資

格並沒收保證金。 

(6.) 拜訪活動期間，如有任何有損「桃園市112年度原住民族城鄉

交流文化活動」形象者，諸如酒醉鬧事、與其他學員爆發肢體

衝突者，即刻取消其參加活動資格並沒收保證金。 

(7.) 活動期間累積警告達三次，將沒收保證金。 

八、 本活動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保有隨時變更、解釋、暫停及

終止本活動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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